
33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
［现在开庭］

2014年6月4日 星期三 案件部主办 责任编辑 刘晓燕 新闻热线（010）67550732 稿件传真（010）67550782电子信箱:anjian@rmfyb.cn

本报讯 近日，合肥铁路运输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伪造国家机关公
文、证件、印章，伪造公司、企业、事
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案件，9名被告
人当庭被判刑罚。

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下半年，
湖南双峰籍被告人王平坤伙同老乡彭建
成、彭树深、朱升阳、谭连娥、李真
真、朱永红，为牟取非法利益合伙制贩
假证，由彭建成等人在安徽省马鞍山市
通过张贴小广告的形式向外招揽制办假
证生意，在收到他人需要制作假证的名
称及人员信息后，通过QQ或者手机短
信的方式发给租住在安徽省合肥市的王
平坤，王平坤再将制成的假证、假章，
通过出租车带至马鞍山，交由彭建成等
人贩卖牟利。2013年6月11日，朱永
红携带3本伪造的高等院校毕业证进入
马鞍山火车站候车室准备交给买证人
时，被铁路公安人员查获。铁路公安机
关通过缜密侦查，于同年6月13日将彭
建成、彭树深、朱升阳抓获。王平坤等
人得知上述被告人被抓获后逃逸。

李真真在与王平坤失去联系后，为

不停止上门的“生意”，又将他人需要
制作假证的名称及人员信息，通过QQ
发给同为老乡、租住在安徽省芜湖市的
席拥祖、谢浩，由二人负责制作后交由李
真真贩卖牟利。7月25日，铁路公安机关
分别在马鞍山市和芜湖市将李真真、席
拥祖、谢浩抓获。8月11日王平坤、谭连
娥迫于压力向铁路公安机关自首。至此，
这个长期在合肥、马鞍山、芜湖等地制贩
假证的犯罪团伙成员全部归案。

案发后，公安机关共计查获房产
证、机动车驾驶证、结婚证等国家机关
证件20本，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等国家机关印章42枚；公司、事业单
位、人民团体印章33枚，高等院校毕
业证10本。

法庭根据各被告人参与伪造证件、
印章的数量，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
用等量刑情节，当庭以伪造国家机关公
文、证件、印章罪和伪造公司、事业单
位、人民团体印章罪，分别判处王平坤
等九被告人三年零七个月至一年零二个
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周瑞平 韦 为 田 坤）

伪造印章制贩假证 九名老乡共同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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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根据债权人乳山市地方税务局的申请，于2014年5月
10日裁定受理乳山欣业联科技园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欣业联科
技园）破产重整一案，并指定山东东方未来律师事务所为管理

人。根据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欣业联科技园的债权人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管理人（地址：山东省威海市新威路附
32号四楼；联系人：倪跃华；电话：13465116981）申报债
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

供相关证明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整计

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材料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

划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

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欣业联科技园的债务

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定于2014年8月18日上午9时在乳山市市委党校（地
址：乳山市银滩）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

组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身份证明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山东］乳山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乳山市地方税务局的申请，于2014年5月
10日裁定受理乳山欣业联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业联
建设）破产重整一案，并指定山东东方未来律师事务所为管理

人。根据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欣业联建设的债权人应当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向管理人（地址：山东省威海市新威路附32
号四楼；联系人：倪跃华；电话：13465116981）申报债权，
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

关证明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整计划草

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材料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期

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

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欣业联建设的债务人或财

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定于2014年8月19日上午9时在乳山市市委党校（地址：乳山
市银滩）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组的成

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明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

份证明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山东］乳山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镇安县丝绸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破

产清算，债务人财产仅够支付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符合法定

终结破产程序的条件。根据管理人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于2014年5月13日作出（2009）镇法
民破字第1-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破产程序。未得到清偿
的债权不再清偿。 ［陕西］镇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安徽绩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受

理了安徽宏鑫钢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破产清算，现破

产财产已分配完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

百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于2014年5月8日作出（2012）绩民
破字第00005-3破产裁定，裁定终结破产程序。

［安徽］绩溪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安徽绩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受理了

安徽强鑫封头不锈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破产清算，现破产

财产已分配完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

条第三款之规定，于2014年5月8日作出（2012）绩民破字第
00005-3破产裁定，裁定终结破产程序。［安徽］绩溪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安徽绩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受理了

安徽省华富钢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破产清算，现破产财产

已分配完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

三款之规定，于2014年5月8日作出（2012）绩民破字第00005-3
破产裁定，裁定终结破产程序。 ［安徽］绩溪县人民法院

因破产管理人已对中国化工建设广州公司破产财产分配完

毕，并提请本院终结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14年5月13日裁定终结中国
化工建设广州公司破产程序。 ［广东］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

（2012）深中法破字第2号 本院于2012年2月6日裁定受
理了申请人鸿兴印刷（中国）有限公司申请深圳万基药业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2年6月28日，本院裁定对深圳万基药
业有限公司进行重整，2014年5月14日，本院裁定确认深圳万
基药业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终结深圳万基药业有限公

司破产程序。 二0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河北田野集团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清算组的申

请，于2014年3月26日作出（2014）保民破字第1－1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受理河北田野集团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依法指定河北田野集团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组为管理人。债权人应在公告之日起90日内，向管理人（通讯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区建华南大街金马宾馆4188号；邮
编：071000；联系人：尹玉平；电话：13703229061）申报债
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定于2014年9月26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召开。地
址：河北省保定市天鹅中路1号。债权人出席会议应向本院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或个人身份

证明、授权委托书。 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2009年7月1日依法受理河南省食品公司中牟肉类
联合加工厂破产清算案件，同时指定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郑

州分所为管理人，同年12月10日本院宣告该公司破产。现该
公司破产财产已分配完毕，未受清偿的债权依法均不再清偿，

破产清算工作已全部完结，本院于2014年2月24日以(2009)牟
民破字第1-20号民事裁定，宣告破产程序终结。自破产终结
之日起，由管理人向登记机关办理该公司注销登记事项。

［河南］中牟县人民法院

2014年1月24日，本院根据开封工业电炉有限公司(开封工
业电炉厂、开封市中原电炉厂)的申请裁定受理开封工业电炉有

限公司（开封工业电炉厂、开封市中原电炉厂）破产清算一案。查

明，开封工业电炉有限公司(开封工业电炉厂、开封市中原电炉
厂)依据资产评估报告资产总计为413525.66元，负债总计
19111446.34元，负债率为4621.58%，已严重资不抵债。截止
2014年5月20日，本案发生的破产费用60万元，实际清偿52万
元，尚余8万元未支付，另预期发生破产费用230万元。现债务
人无可供清偿财产，债务人财产已经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请求

本院终结开封工业电炉有限公司(开封工业电炉厂、开封市中原
电炉厂)破产清算程序。本院认为，债务人开封工业电炉有限公
司(开封工业电炉厂、开封市中原电炉厂)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
且资产严重资不抵债，符合破产的条件，应宣告开封工业电炉有

限公司(开封工业电炉厂、开封市中原电炉厂)破产。由于债务人
的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申请终结本案破产程序

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于2014年5月22日裁
定宣告开封工业电炉有限公司(开封工业电炉厂、开封市中原电
炉厂)破产并终结开封工业电炉有限公司(开封工业电炉厂、开封
市中原电炉厂)破产清算程序。 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封丘县造纸有限责任公司的破产申请，于

2014年1月15日作出（2014）封民破字第01号民事裁定，立案
受理了封丘县造纸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未收到本院通知的

债权人在2014年7月25日之前。向管理人封丘县造纸有限责任
公司清算组（地址：河南省封丘县北干道西路路南院内，联系

电话：13603737571，联系人：高金洲），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
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明资料。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定于2014年7月25日9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地址：河南省封
丘县县城幸福路南段路东）召开，望准时参加，并向本院提交

身份证复印件（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有委托代理人的，

提交授权委托书。 ［河南］封丘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洪湖市塑料制鞋厂破产清算一案，破产管理人

已按照法定分配顺序将财产分配完毕，并已向本院申请终结破

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

二款和第三款、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本院已于2013年9月
10日裁定终结洪湖市塑料制鞋厂破产程序。

［湖北］洪湖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债务人常德辉煌家俱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我

院已于2009年12月31日作出（2010）常鼎民破字第1-1号民
事裁定书，依法受理并予以了公告。债务人常德辉煌家俱有限

公司与管理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的破产重整方案于2013年2月
5日经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管理人已报请本院核准。
本院经审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

之规定，裁定批准了该重整方案，并终止了常德辉煌家俱有限

公司的破产重整程序。 ［湖南］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1年1月11日受理吉水县水利水电建筑安装公司
破产还债一案，经破产清算，其破产财产在优先拨付清算费用

后，已无任何财产，其他破产债权分配比例为零，本院根据吉

水县水利水电建筑安装公司管理人的申请，于2014年3月13日
依法作出（2011）吉民破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终结吉水县水
利水电建筑安装公司破产还债程序。 ［江西］吉水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华邦光美电子（苏州）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4年4
月11日受理了华邦光美电子（苏州）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4年5月16日指定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苏州分所
为华邦光美电子（苏州）有限公司管理人。华邦光美电子（苏州）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4年7月20日前向华邦光美电子（苏州）
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苏州市高新区向阳路54号华邦光美电
子（苏州）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12-68250010，传真：0512-
68250010 ； 联 系 人 ： 张 平 （18012782618）， 张 范 文
（18012782628）】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华邦光美电子（苏州）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华邦光美电子（苏州）有限公司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4年8月4日下午13时30分
在本院三楼大法庭（本院地址：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科秀路8号，联
系电话：0512-68758036、68758028）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债权

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指派函。 ［江苏］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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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确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
事案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
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
害关系人依照公证法第四十三条规定
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民事赔偿的，应
当以公证机构为被告，人民法院应作
为侵权责任纠纷案件受理。

第二条 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

害关系人起诉请求变更、撤销公证书
或者确认公证书无效的，人民法院不
予受理，告知其依照公证法第三十九
条规定可以向出具公证书的公证机构
提出复查。

第三条 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
害关系人对公证书所公证的民事权利
义务有争议的，可以依照公证法第四
十条规定就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
事诉讼。

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
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
的民事权利义务有争议直接向人民法

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
受理。但是，公证债权文书被人民法院
裁定不予执行的除外。

第四条 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
关系人提供证据证明公证机构及其公证
员在公证活动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公证机构有过错：
（一）为不真实、不合法的事项出

具公证书的；
（二）毁损、篡改公证书或者公证

档案的；
（三）泄露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商

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
（四）违反公证程序、办证规则以

及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制定的行业规范
出具公证书的；
（五）公证机构在公证过程中未尽

到充分的审查、核实义务，致使公证书
错误或者不真实的；

（六）对存在错误的公证书，经当
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申请仍不
予纠正或者补正的；
（七）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国务

院司法行政部门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第五条 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

申请公证致使公证书错误造成他人损失
的，当事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公证机
构依法尽到审查、核实义务的，不承担赔
偿责任；未依法尽到审查、核实义务的，
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补充赔偿责
任；明知公证证明的材料虚假或者与当
事人恶意串通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六条 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
关系人明知公证机构所出具的公证书不
真实、不合法而仍然使用造成自己损
失，请求公证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人
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七条 本规定施行后，涉及公证
活动的民事案件尚未终审的，适用本规
定；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
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
的，不适用本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
（2014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14次会议通过）

法释〔2014〕6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
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
已于2014年4月28日由最高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第1614次会议通过，

现予公布，自2014年6月6日起施
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4年5月1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于近日发布了《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
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
《规定》），自2014年6月6日起施
行。就如何正确理解适用和贯彻落实
好《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与
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负责人就
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请谈谈《规定》的起草背景
和经过。

答：《公证法》明确了公证机构作
为独立民事责任主体的法律地位。该
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
分别从不同方面对公证民事责任问题
进一步作出规定，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
涉及公证的民事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

然而，由于《公证法》规定较为
原则，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
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公证
机构及公证员的过错认定标准有待进
一步界定；（2）公证机构承担的损害
赔偿责任有待进一步明确；（3）当事
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能否就公
证书的效力单独提起诉讼的问题，有
待进一步统一认识。

为更好地贯彻执行《公证法》的
有关规定，预防纠纷，促进和谐，最
高人民法院及时启动了《规定》的制
定工作。经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
见，反复研究论证，完成了起草工
作。2014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第1614次会议讨论通
过了《规定》。

问：请谈谈《规定》的主要内
容。

答：《规定》共七条，主要包括
如下内容：一是明确了公证损害责任
纠纷的被告以及责任性质；二是明确
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
起诉请求变更、撤销公证书或者确认
公证书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告知其向出具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
复查；三是明确了公证书作出以后，
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就公
证书所公证的民事权利义务有争议
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四是
明确了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中对公证机
构的过错认定标准；五是明确了当事
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申请公证致使公
证书错误造成他人损失的，公证机构
应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

问：请谈谈《规定》对公证机构

及公证员的过错认定标准。
答：根据《公证法》第四十三条规

定，公证损害赔偿责任采用过错责任的
归责原则。因此，如何确定公证机构在
公证活动中存在过错，是认定公证机构
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核心要件，也是人
民法院审理公证损害赔偿案件的主要考
虑因素。鉴于此，《规定》第四条结合
《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的相关规
定，明确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
害关系人提供证据证明公证机构及其公
证员在公证活动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公证机构有过
错：（一）为不真实、不合法的事项出
具公证书的；（二）毁损、篡改公证书
或者公证档案的；（三）泄露在执业活
动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
（四）违反公证程序、办证规则以及国
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制定的行业规范出具
公证书的；（五）公证机构在公证过程
中未尽到充分的审查、核实义务，致使

公证书错误或者不真实的；（六）对存
在错误的公证书，经当事人、公证事项
的利害关系人申请仍不予纠正或者补正
的；（七）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国务
院司法行政部门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问：请谈谈《规定》对当事人提供虚
假证明材料申请公证，导致公证机构出
具错误公证书造成他人损失的，公证机
构应当如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

答：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申请
公证，导致公证机构出具错误公证书造
成他人损失的，当事人应当基于其过错
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没有不同意见。
但是，对于出具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是否
要对他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以及如
何承担责任的问题，实践中认识不一
致。鉴于此，《规定》第五条明确规
定，公证机构依法尽到审查、核实义务
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未依法尽到审
查、核实义务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
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明知公证证明的材

料虚假或者与当事人恶意串通的，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

问：请谈谈《规定》对当事人、公
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就公证书的效力单
独提起诉讼的规定。

答：实践中，当事人、公证事项的
利害关系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能否
向法院请求变更、撤销公证书或者确认
公证书无效，有不同的认识。鉴于此，
《规定》第二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公
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起诉请求变更、撤
销公证书或者确认公证书无效的，人民
法院不予受理，告知其依照公证法第三
十九条规定可以向出具公证书的公证机
构提出复查。经复查，公证书的内容违
法或者与事实不符的，公证机构应当撤
销该公证书并予以公告，该公证书自始
无效；公证书有其他错误的，公证机构
应当予以更正。

问：请谈谈《规定》的出台将对公
证行业产生的影响。

答：《规定》的出台，对于进一步
完善公证制度、深入贯彻实施《公证
法》、促进公证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首先，《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公
证制度。厘清了《公证法》第四十条与
第三十七条之间的关系，明确规定了公
证执业过错的具体情形，合理确定了公
证机构的赔偿责任等，使《公证法》更
具可操作性；其次，《规定》为公证机
构及公证员依法执业提供了指引。有助
于公证机构及公证员正确理解和把握公
证执业准则，进一步规范执业行为，勤
勉尽职履责，最大限度的避免或者减少
赔偿责任风险，促进公证行业健康发
展；再次，《规定》明确了当事人提供
虚假证明材料的民事责任。有助于规范
和约束当事人的举证行为，督促其正确
履行举证责任，降低由此给公证执业活
动带来的责任风险。

问：请谈谈如何推动公证行业贯彻
落实《规定》。

答：司法部拟于近日下发通知，就
全国公证行业学习贯彻《规定》作出部
署和安排，要求各地通过专题培训、座
谈研讨、案例分析等方式，认真学习领
会《规定》的内容，使每一名公证执业
人员和公证管理人员真正理解司法解释
的内涵和要求，切实将《规定》贯彻落
实到公证工作之中，进一步规范公证执
业行为，健全完善各项公证管理制度，
促进公证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依法规范公证活动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本报南通6月3日电 乘客在
下车过程中，由于驾驶员提前关闭车
门，导致乘客摔成十级伤残。今天，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作出维持原
判的终审判决，被告南通市公共交通
总公司赔偿原告葛女士各项损失共计
12.79万余元，被告保险公司不承担
赔偿责任。

2011年9月15日，张某驾驶公
交公司大型普通客车行驶至一公交站
台处停车下客时，由于疏于观察，并
提前关闭车门，导致乘客葛女士下车
过程中摔倒。后经鉴定，葛女士构成
十级伤残。当地交巡警部门经调查和
现场勘验后，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证
明，无法认定当事人在事故中应承担
的责任。

多次索赔无果后，葛女士将南通
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和保险公司一起告

上了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另查明，发生事故时，张某为职

务行为，公交公司自愿就其行为承担
责任。该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
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

法庭上，公交公司辩称，葛女士
并非车门挤压受伤，而是在地面上受
伤，应属交强险条款中的“第三
人”，故应由保险公司在限额内承担
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则辩称，公交公
司驾驶员在葛女士下车过程中提前关
闭车门，导致其摔下车，属于先行行
为。在先行行为发生瞬间葛女士并没
有脱离车辆，应认定为车上人员，并
不适用交强险。

崇川区法院审理认为，承运人应
当在约定期间或合理期间内将旅客安
全运输到约定地点，并对运输过程中
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
中公交公司负有在合理期限内将葛女

士安全运送到目的地的责任。在运输过
程中，由于驾驶员的过错导致原告受
伤，公交公司应该承担原告损失的全部
赔偿责任。葛女士虽然摔到地面是导致
其受伤的主要原因，但事故发生瞬间其
未离开车辆，身体没有任何部位着地，
其与公交公司的客运合同仍在继续，故
其仍系乘客，不属于交强险条款中的第
三者，因此对其损失不能要求保险公司
在交强险范围内予以赔偿。

一审法院判决被告公交公司赔偿原
告葛女士各项损失共计12.79万余元，
驳回原告对保险公司的诉求。

公交公司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
诉。

南通中院经审理认为，一审认定事
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遂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据该案二审承办法官李少飞介绍，
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

例》的规定，保险合同中的第三人不包括
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人和保险事故发
生时被保险机动车本车上的人员。因此，
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事故，而受害的人是
否属于车上人员，应以该人在事故发生
这一特定瞬间所处的位置作为判定标
准，如在车内即为车上人员，如在车外即
为第三人。本案中，根据原告在接受交巡
警部门询问时的陈述，事故发生瞬间其
一只脚尚在车上，另一只脚悬空尚未落
地，在空间位置上尚未脱离车体，重心仍
在车体之上，与车辆仍属一个整体，故应
当认定是车上人员。
“民法的公平原则确定了双方当事

人在民事活动中要机会平等、地位平
等、权利义务平等，分担责任要公平、
合理，避免一方权利的滥用或另一方义
务的加重。本案中，交强险条例及机动
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都对交强险第三
人的概念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被保
险人与保险公司本着公平自愿的原则签
订了保险合同，这对双方都具有约束
力，应成为处理纠纷时的重要依据。如
发生事故后，随意扩大第三人范围，明
显加重了保险人的义务，有违公平原
则。”李少飞介绍说。

（顾建兵 郁 华）

提前关闭车门致乘客下车时摔伤
法院判决由公交公司承担全责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与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负责人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罗书臻


